
liw1i11■1111眉l1|1眉1i11■1111■1111■ 1l11瞿1111■1i11匾IlIl.IIIl董1111■11111111111111111瞿illl霞IIII.IIl1霾11111i1i11瞿11 11彗1111眉1111111111屋1i11檀1111匿IIIl.III1童1111瞿III11lIII1瞿1111111111舅1111匡1111i1111ii1111盲1111值11ilil1I

．赵晓雷

公有制前提下国营企业产权关系调整

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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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年改革， 国营企业无论在外部环境上， 还是在内部机制上都发生了一定变化， 企
业的素质和行为有所改观， 活力和效益有相当大的提高。 但随着改革的探入， 尤其是当经济
环境和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时， 国营企业的内在缺陷仍表现得比较严重。 例如在近儿年国家采
取紧缩政策、 市场需求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的悄况下， 国营企业在资产重新组合、 生产结构
调整、 提高管理效率、 强化劳动激励方面都遇到许多障碍。 同时， 一些短期行为如生 产 积
累下降、 消费基金上升、 投入膨胀、 成本增大等也有较严重的表现。 总之，国营企业活力不
足、 约束软化、 效益不高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实践表明， 要使国营企业达到理想状态， 必
须深化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 其中 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企业产权关系的进一步调整。

我国现在已经实行的产权关系改革措施主要是顺沿所有权和经旮权 “ 两权分离” 的思路
展开的。 两权分离的理论意义在于指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是生产经蓿者同财产所有者之间的
关系， 是不同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契约关系， 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 因此， 两 权 分 离 是
在原来基础上的一大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 提高企业的活
力和效益。 但是， 现在推行的两权分离并不是财产所有权本身的分离， 而只是所有权与其某
一项职能的分离， 在这一基础上无法成长出健全的、 符合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企 业经营 机
制。 有人将两权分离与西方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相比拟， 我认为两者不是一 回事。 西方现代企
业法人制度是在原始所有权或终端所有权（股东）和法人所有权（堇事会）相分离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终端所有权的经济意义在于按股取息；法人所有权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企业资产
进行营运以使资产增殖。 法人所有权的责权通过法人所有权机构（董事会）选定的经理人员
来具体行使， 而董事会则是从股东中凭占股额选举产生的。 在股东、 董事会、 经理这一序列
中，产权关系始终明晰（经理虽然不一定拥有股权， 但他是董事会责权的人格化， 完全对企
业资产增殖负责）， 他们之间的职权分离是在同一产权主体内部的分离， 他们的职权都带有
财产所有权的属性， 与所有权直接联系。 因此， 法人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拥有一切
合法的经营权力， 但也承担全部资产的经营责任。 而我国现在的两权分离是指作为财产所有
权代表的国家将企业资产的经营权交给企业。 企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与企业产权没有直接关
系， 他们对企业资产不具有现实意义上的所有权， 他们对企业的经营权没有财产根据， 即不

一 是从他们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 而是由作为财产所有权代表的国家交付的。 这
种不是从同一产权序列中自然发展而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起了以下一些问题。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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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的职工对企业资产没有现实意义上的所有权，他们也就没有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经

营和生产）负责的财产约束和财产能力。 具体说，职工与企业没有直接的财产关系，因而也
就没有明确的财产责任，他们不对企业的投资效益负责，不承担企业亏损和破产的责任（事

实上他们无财可亏，无产可破）。 这种情况导致了企业的财产约束软化以及企业在经营上的
惰性和分配上的依赖性的无法消除；第三，由于企业职工的收入与企业产权没有直接联系，
他们就必然只对自己在契约期内的收益负责，而不对企业的资产增殖负责，如此，企业行为
也就必然不遵循收益最大化规律规范运行， 而是追逐近期收入，陷于无法遏制 的 “ 竭洋而

渔” 的短期行为。 这种状况对企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客观上造成社会积
累比例降低，个人消费比例上升， 最终导致社会总供求的失衡；第三，企业本身不具有法人

所有权，就不成其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一方面使得市场体系难以形成和完善，另 一方面

也使国家无法用规范的经济手段来管理企业， 从而造成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和低效 益 。 所
以， 要健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理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产

权关系和利益关系，使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与企业产权发生一定的直接联系，
使他们的经济活动与其经济利益发生直接联系。

在公有制前提下进行产权关系调整，以使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成为既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

本质特性，又符合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 具有内在发展动力和外在经济制约力的独立商品生
产者， 狗认为这种探索是符合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 众所周知，所谓产权是指企业财产
所有权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法律上的表现。 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上的东西，它
的实质在于反映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关系。 任何生产过程都是人的劳动与生产资料

相结合、 生产出劳动产品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劳动者的人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
如何，决定了人们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 决定了人们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利益关系的性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私有制的历史发展时指出： 小商品生产方式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
料的分散为前提， “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
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咒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

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形式” 。 G) 也就是说，在小商品私有制中，
劳动者凭借自己的生产资料生产属于自己的劳动产品， 生产资料所有权、 劳动力所有权和劳
动产品所有权在他们身上是统一的。 这种 “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
私有制” ©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劳动
者既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不拥有劳动产品所有权，而只拥有 劳 动 力 所 有 权； 资 本

家虽然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他不参加生产劳动，他必须通过对雇佣工人劳动力的购买来

获取劳动力所有权并借此实现对剩余劳动产品的占有。 所以，在这种私有制中，生产资料所
有权、 劳动力所有权和劳动产品所有权无论对资本家还是对工人都是不统一的，这三种权力

只有在资本媒介下才能统一起来。 这种所有制不仅决定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
关系，而且在利益关系上产生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 即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在剩
余价值规律的驱使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极大积极性，但作为直接生产者的雇佣工人由于他们

的劳动成果与其经济利益关联不密切而不具有这种积极性，这一资本与劳动的 “二律背反”

必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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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私有制演变的分析， 马克思论述说：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
有方式， 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对个人的、 以目已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这是否定的否定。 这种否定
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
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 ＠这就是说， 社

会主义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 即改变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生产资料所有
权为少数私人拥有的状况， 使之重新为劳动者个人所有。 但这种个人所有并不是小商品私有
制的回复， 而是在 “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 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
即公共的生产资料” Q的基础上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对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 我 的 理解
是： 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 就是建立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在这种

所有制关系中， 了方面， 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生产资料也日益集中， H益转化为只能共

同使用的、 社会的生产资料；另 一方面， 每 一个劳动者个人又是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劳动产
品所有权直接结合的， “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 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 一个个人支配， 而
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 ＂ ＠这样， 生产资料所有权、 劳动力所有权、 劳动产品所有权在
社会主义劳动者身上是统一的。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

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力所有权、 生产资料所有权、 劳动产品所有权相分离的矛盾， 因此

它决定了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劳动者的利益追求与生产增长的一致性。

但是，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要使生产资料所有权、 劳动力所有权及劳动产品所有权在
劳动者身上达到统一还存在着体制上的障碍。 我国现在实行的公有制形式是国家所有制。 国
家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初级形式，是一种过渡形态的财产体制，它的过渡性质 一 方 面 决
定了生产资料不为任何私人所有， 另 一方面也决定了劳动者个人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不是直接

结合的。 从理论上说， 他们只是在 “全体” 的意义上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实践上说，

这种所有权必须由国家来代表。 既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不直接， 那么他们对自

已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关系也是不直接的。 这种状况所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劳动者的经济行为
与其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统一， 或者说劳动者的经济行为与其经济利益的 联 系 不 直
接。 由于劳动者现实感受到的只是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所有权，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会

认为自己的劳动具有雇佣性质。 如此， 他们的行为就缺乏内在动力， 他们就不会对自已经济

行为的效果完全负责。

综观10年改革实践， 企业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过程， 从企业扩权、 两步 “利改税” 到
“两权分离” ， 其主旨都是想通过利益激励手段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效益。 但如

上分析， 这种改革还只是浅层次的， 无法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既有内在动力， 又有外在制约

力的经营机制， 不能构造出一个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 所以， 企业改革必须向探层发展， 向
产权关系这一核心推进， 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与产权关系相联系的基点上形成
一个符合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企业运行机制， 从而健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为企业产权关系改革提供一个体系完整的、 具有现实
操作意义的理论模型。 对此， 本文仅能提出几点理论上的思考。

1.在现代企业中，直接介入企业利益关系的主要是三方面，即所有者、 经营 者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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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根据经济学的最大化行为原理， 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最大化；经营者追求经营效益最大
化（因其收入与经营成果密切联系）；生产者追求劳动收入最大化。 由于各利益主体所追求
的利益目标各不相同， 因此就有必要对三种利益目标进行通约， 即为各利益主体的最大化行
为确定相对统一的目标， 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一相对统一的目标只能是企业的经营效益

最大化。 换言之， 各利益主体只有将企业经营效益最大化纳入自己行为最大化的目标函数，

才能达到自己的特殊利益目标。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 对各利益主体的利益目标进行通
约， 在形式和性质上是不尽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 由于企业利益关系中存在着剥削
因素， 所有者利益与劳动者利益是绝然对立的， 所以两者的最大化行为在互相制约、 互相抵
消中总是不能在最大程度上相一致并达到最大效果。 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 从理论上说，
所有者、 经营者、 生产者在企业财产关系中属于同一序列， 即都是企业产权的所 有 者 。 因
此， 社会主义企业的利益关系中不存在剥削因素， 各利益主体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矛盾， 这就
在生产关系上为各利益主体的利益目标和最大化行为的通约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 要使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与企业产权具有现实意义上的直接联系， 就
有必要对现行产权体制进行调整。 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点， 改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体制
为国家一企业双重所有制体制，也就是说，全民所有制以国家一企业的双重形式出现， 以适应
经济运行主体及层次的双重性。 具体说， 可将企业产权分离为终端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 一
方面， 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 对企业产权拥有最终所有权， 并据此向企业收取一
定比例的资产收益。 另 一方面， 企业资产在法律上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财产， 由企业全体职
工所共有。 企业全体职工凭借这种权力选举出企业管理机构， 再由企业管理机构选聘经理人
员具体负责企业资产的营运。 这样， 国家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 法律上的财产权
力制约关系， 一则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特性可以通过具体产权形式在劳动者身上体现出来，

使所有权虚置现象得以消除；二则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能较优结合，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企

业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实现；三则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与企业产权直接联系可以产生出一种激

励和制约机制， 这种机理作用能从根本上克服企业财产约束软化、 活力不足、 效益不高等弊
病。

3．在国营企业产权关系改革中， 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职能和收益权力应当明确界定。 社会

主义国家一般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社会生活管理者（行政）职能， 二是全社会生产资料所有

权代表（经济）职能。 与这两种职能相联系， 国家对企业具有两种收益权力， 一是国家以政

府的名义向企业征收税金；二是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向企业收取资产收益（以租

金、 地租、 利息、 级差利润等为形式）。 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权代表的职能以及与此相联

系的资产收益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统一管理全民资产的经营， 根据国家制

订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引导和调控企业的营运， 并收取全民资产收益， 将此用于全民

资产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第二， 国家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 通过某种

方式把企业由千生产条件优良而获得的超额价值即级差收益提取出来， 在全社会进行分配，
通过这一调节过程体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实现不同企业之间在机会均等条件下的

等量劳动互换。

注： ＠、＠、＠、＠＜＜资本论＞＞第 1卷第830页、 831页、 832页、 83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4一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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